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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出租
九联 1 楼 1385㎡租 13806791687
新凉亭厂房5700㎡出租13750965777

义北出租
荷叶塘开发区边厂房2000㎡，
宜仓库物流电商 13819980555
大陈仓库1楼1000㎡13506898877

义东出租
廿三里何宅厂宿2000㎡18967957356

遗失
●同舟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义乌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开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款收据
一份，编号：0001390，声明作废。版面中的房产面积均为建筑面积

招商合作

理财投资

娇 子 1 对 1 提 分 快 85318609

教育培训

经核查，义乌市圣山蔬菜专业合作社等25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当
事人），自成立至今已连续两年未开展经营活动，违反了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登
记管理相关规定。本局于2021年4月23日发布吊销营业执照听证公告，在法定
期限内，当事人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决定吊销当事人的营业执照。

当事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义乌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行
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二一年七月二日

义乌市市场监管局吊销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公告
为深入推进我市“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

治行动“回头看”，充分发挥社会群众的监督作
用，设立举报电话，欢迎广大群众对我市“大棚
房”相关问题进行举报。

举报电话：0579-85227505（工作时间）
义乌市“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回头看”协调小组办公室
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通

告

下列机动车因在本市道路及居民小区长期停放，在2021年3月10日前已由义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义
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清理至停车场统一停放，现予以公告，请以下机动车车主登报之日起三个月内携车辆
有效资料到交警大队处罚中心（西城路88号）处理，逾期按无主车辆予以处理。

义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敦促长期停放无主车辆车主限期领取车辆的公告

苏溪中队僵尸车
小型汽车
（10辆）
浙GZ761J
浙GL9H91

浙G7082A
浙B51Z17
浙G811ML
浙GZ019K
浙HW5562

浙G825RK
浙GZ3299
浙GMJ196
普通二轮摩托车
（76辆）

浙G9M689
浙GR7262
浙GRG690
浙G0377C
赣DSW826

浙GZQ096
浙G0120R
赣L67102
浙GZ0674
浙GPP600

浙A97E36
赣E41C79
浙G5752J
浙GZR277
赣E5A673

赣E1M237
赣C3687M
浙GRJ368
浙GMT033
浙G9929J
浙G63B92
浙G3C752
湘N16C65
浙GRU963
浙AEQ750
贵AE2127
鄂RG5708
浙G8939M

浙G2R312
浙GSX500
浙G8M502
浙G1575R
浙GQY292
赣E5L723
浙G0083R
浙GZJ233
浙GCA051
浙GRT768
浙GCB386
浙GJZ371
浙GZS901

闽C4MU84
浙G7J695
浙G0Z759
湘F6P501
浙G0713M
浙GTL728
浙G9565J
浙GT0810
赣E518B9
浙GZU118
浙G7C225
浙G0J121
赣E5A605

浙GFZ315
浙GJT150
浙G3Z538
浙GMW866
浙ESJ915
浙GJE234
浙G2873C
浙AFL296
浙GCC166
浙AZQ900
浙G7R711
浙AZ2035

浙G9R075

粤H609P0

浙G8090R

浙GC1050

浙G2C985

贵JGB483

浙GRQ317

赣E3K882

浙G0619Z

浙G3211J

拖拉机

（1辆）

浙0733519

普通正三轮摩托车

（7辆）

浙GXF399

赣LJ5532

湘HCD087

赣LC9758

豫P89F08

浙GTE597

湘E9H901

轻便二/三轮摩托车

（1辆）

浙GC4972

2021年7月2日 星期五广告中心主编 责任编辑：朱玉晶 电话：0579-85381058 11


